
有關我國輸往墨西哥蝴蝶蘭檢疫條件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依據 WTO/SPS 108 年 1月 15日 G/SPS/N/MEX∕346/Add. 1.通知文件及墨

西哥農牧部農產品衛生安全暨品質局(SENASICA) 107年 12月 21日致我國

駐墨西哥代表處信函辦理。 

二、本局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須加註輸出植株未罹染特定有害生物及輸出前 

使用殺細菌劑及殺蟲劑 ,並符合相關條件： 

    ( 一 ) 加註經檢疫未罹染下列有害生物: 

      1 、 細菌: Acidovorax cattleyae 。 

      2 、 昆蟲: Atraciomorpha psittacina 、Frankliniella intonsa、  

           Spodoptera litura、Thrips hawallensis、Amsacta lactinea 、  

           Dichromothrips corbetti 及 Microcephalothrips abdominalis 。  

      3 、 病毒：Capsicum chlorosis virus-Phalaenopsis及 

           Phalaenopsis chlorotic spot virus。  

      4 、 真菌 Cylindrosporium phalaenopsidis、Phomopsis orchidophila     

           及 Sphaerulina phalaenopsidi。 

      5 、 蟎類 : Tenuipalpus pacificus 。 

    ( 二 ) 附帶栽培介質者,應另加註該批栽培介質全新未使用，且未罹染有害 

          生物。  

    ( 三 ) 加註輸出前使用以下殺細菌劑及殺蟲劑 : 

      1 、 殺細菌劑 : Streptomycin sulfate 15% 十 Oxy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1.5 % WP  

      2、 殺蟲劑：  

         ( 1 )Chlorpyrifos ( 44. 9 % ) at a dose of 2 ml ∕ L。 

         ( 2 )Permethrin ( 10 % ) at a dose of 5 ml ∕ 200 L 。  

    ( 四 ) 貨物上應標示可回溯資料 (包括公司名稱、來源地及批次號碼) 。  

    ( 五 ) 蝴蝶蘭植株不得附帶土壤或植物殘骸 , 並使用全新包裝容器。         

    ( 六 ) 輸入時另須由墨國檢疫人員取樣 , 送往國家植物保護參考實驗室進  

          行有害生物之檢測。  

 三、 我國蝴蝶蘭植株可輸往之墨國港埠 :  

    ( 一 )lnternational Airport of the City of Mexico ;  

    ( 二 )Hidalgo City, Chis.；  

    ( 三 )Cuauhtémoc City, Chis.；  

    ( 四 )Lazaro Cardenas, Mich. ;  

    ( 五 )Manzanillo, Col Tuxpan, Ver. ;  

    ( 六 )Veracruz, Ver.  

 


